南華大學碩、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總評表

	系所名稱
	系(所)碩博士班
	姓名
	
	學號
	

	論文題目
	中文

英文

	口試時間
	年
月
日
	口試地點
	

	總平均成績
	分（請取整數分數）
	結論

	

	召集人

（簽章）
	年
月
日

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
	
	

	考試委員

（簽章）
	
	
	


備註：□論文須於一個月內修改認可，方得領取學位證書。

※請考試委員於論文修改認可後，再於論文扉頁簽章。

※本表務請填妥繳回系所彙辦，相關文件由系所自行留存。
